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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药监榕稽办处罚〔2025〕11号

	福建省韩廷集团有限公司向超出诊疗范围的使用单位销售药品案
	福建省韩廷集团有限公司

	91350100782150117K
	黄国林
	经调查，2024年12月3日，当事人以15元/支的价格向如东利群中西医结合诊所销售破伤风抗毒素（标示生产企业：江西生物制品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规格：0.75ml 1500IU/支，批号：P20240101-1）200支，货值金额3000元。经核实，如东利群中西医结合诊所为个体工商户，取得《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系合法医疗机构。当事人向如东利群中西医结合诊所销售上述药品超出了《江苏省个人设置的门诊部、诊所等医疗机构常用和急救药品目录（2021年修订版）》规定的范围。
当事人向超出诊疗范围的使用单位销售药品的行为，违反了《福建省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当事人向超出诊疗范围的使用单位销售药品的行为，违反了《福建省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福建省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如下：
1.警告；
2.没收违法所得3000元；
3.罚款2000元。
以上罚没款合计5000元。

	
当事人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携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福州药品稽查办公室开具的行政罚没缴款通知书，至各银行网点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并将缴纳凭证送交我办。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办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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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相关单位或者个人转载或引用药品监管部门公布的信息时，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有关药品的宣传报道应当全面、科学、客观、公正，否则将依法承当相应责任。如对信息作进一步解读，应

